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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大财字〔2019〕1号

关于印发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本科合作办学

项目韩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内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《会计法》和《政府会计制度》的相关要求，规范财

务管理，根据 2019 年第 12 校务会议决议，特制订《中南财经政

法大学中韩本科合作办学项目韩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
2019 年 6月 27 日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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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本科合作办学项目

韩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一、根据 2011 年 12 月学校与韩国东西大学（以下简称韩方）

签署的《关于中韩本科合作项目学费分割使用的协议》，为落实《会

计法》和《政府会计制度》的相关要求，规范中韩本科合作办学

项目学费分割归属韩方使用的资金（以下简称韩方资金）的管理，

经中韩本科合作办学联合管理委员会 2019 年第 1次会议和 2019

年第 12 次校务会研究决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双方对在中国境内的学费收入和在韩国的学费收入，实

行分别计量、分别清算。

三、学校根据项目协议，对中国境内学费收入中归属韩方的

资金，每年预算专项列示。

四、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，韩方自行聘请中国境内具备资质

的代理记账机构，订立书面委托合同，委托代理记账机构就韩方

资金代理记账，落实会计责任。

五、韩方资金由韩方委托学校按受托代理资产进行管理，向

学校出具委托代理书面协议。

六、学校财务按照联合办学协议、校内年度预算方案及韩方

委托代理函确认当期费用、预算支出（经济分类为“委托业务费”）

和受托代理负债，同时将资金转为受托代理资产，负责受托代理

期间的资金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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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韩方发生受托代理具体业务，需提供经韩方委托负责人、

会计及经办人员签字确认的受托代理资金结算单，学校财务部按

该结算单办理受托代理资金支付业务。

八、受托代理资金结算单由学校财务部负责印制，韩方领用。

资金结算单视同支票管理，加盖专用印章，实行顺序编号，一式

三份。第一联为中方记账联，经韩方签字后交学校财务部作为资

金支出原始凭证；第二联为韩方记账联，由代理记账机构作为资

金支出原始凭证附件之一；第三联为存根联，使用完毕交学校财

务部核销。

九、韩方资金涉税业务，由代理记账机构按中国税收法律制

度提供相关税务证明资料，并按税法规定计算相关涉税款项，由

学校财务部到税务机关办理代收代缴登记手续，学校作为韩方资

金代收代缴的义务人，负责代理税务申报缴纳。

十、对韩方境外工作人员到境内工作，取得境内工资薪金的，

代理记账机构需按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非居民个人和无住所居民

个人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

年第 35 号）提供当期韩方人员个人境内外薪酬资料。

十一、对韩方资金在中国境内形成的固定资产，按协议归中

方所有，由中韩双方签订相关固定资产捐赠协议。学校资产部、

财务部对相关固定资产按捐赠资产进行确认与计量。

十二、代理记账机构按照《政府会计制度》定期为委托人编

制财务会计报表和财务会计报告，年度财务报表和报告经中国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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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合法会计事务所审计后，交学校财务部，学校按会计档案规则

保存。

十三、自项目成立运行以来至本办法实施日起的韩方资金，

由中韩本科合作办学联合管理委员会聘请中国境内具备资质的第

三方机构开展财务审计，并形成审计报告。如有需要整改的审计

问题，由韩方负责整改到位。

十四、未尽事宜，由双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协商解决。

十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办公室 2019 年 6月 28 日印发


